公開招標更正公告

	


[機關名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標案名稱]石門水庫南苑園區景觀設施新建工程
[標案案號]WRANB099B11
[單位名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機關地址]325桃園縣龍潭鄉佳安路2號
[聯絡人]李晟煒







[聯絡電話](03)4712001分機204
[傳真號碼](03)4713823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5133水道、海港、水壩及其他水利工程
[是否屬於建築工程]否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級距]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預算金額]61,299,428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 三百零五 萬元整
[未來增購權利]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原公告日]099/08/20
[更正公告日]099/08/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40元
[系統使用費]104元






[文件代收費]52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是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25桃園縣龍潭鄉佳安路2號,本局秘書室或電子領標系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光碟)200元,圖說費 5000 元郵購者應附A3信封及郵資19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02 09:30
[開標時間]099/09/02 10:00





[開標地點]325桃園縣龍潭鄉佳安路2號，本局開標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桃園縣龍潭鄉佳安路2號，本局總收文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開工之日起 240日曆天完工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廠商資格摘要]乙級綜合營造業以上 
[附加說明]1.親自購領者應當面點清，如有缺少或標單未蓋招標專用章時應即要求補正(否則以無效標論)；通訊購領者應於截標前至原購領機關更正，否則所投標單無效時不得異議。 
2.押標金繳退注意事項： 
(1)請閱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須知及附件 
(2)票據應以「水利署水資源作業基金-北水局412專戶」為受款人或空白 
(3)以現金繳納者，請匯入本局押標金專戶土地銀行石門分行015-056-06031-3帳號，並將收據影本裝入證件封內或當場繳交(以此方式繳納者無法於開標當日退還，需於開標後五天內退還)；本局不受理現金當場繳納 
(4)以擔保信用狀、保証書繳納者其有效期應較開標日長30日以上 
4.投標文件應裝入不透明封套及密封，於投標截止期限前，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本局 
5.參加投標廠商應繳証件請參閱工程採購投標須知及附件，證件應繳與原件內容相符之影印本，違者所投標單無效 
6.招標文件如無法裝入本局所售之各項標封內，投標廠商應另備封套，將標封正面牢貼於自備容器上，並依投標須知有關規定裝封 
7.如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或認為違反法令)者，請自公告日起四日(十日)內以書面向本局提出，逾限者不予受理 
8.履約保證金繳納數額新台幣 陸佰壹萬 元整 
9.檢舉機關不法函件請寄龍潭郵政23號信箱，電話03-4712276 桃園地檢署檢舉電話03-3353823 
10.開標與決標方式請詳投標須知,若對工程有疑問請洽石管中心 徐名顯 工程司 03-4712000 分機 205 
11.本工程簽約日為決標次日起第 10 日,開工日另由本局書面指定 
12.本工程委託葉世宗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13.99年8月23日更正公告：
修正附加說明第2點押標金繳退注意事項之"押標金票據抬頭「水利署水資源作業基金-北水局412專戶」為受款人或空白及以現金繳納者請匯入本局押標金專戶土地銀行石門分行015-056-06031-3帳號"等內容請投標廠商注意。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臺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9號;桃園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